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加急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沪财资环〔2026〕5 号 签发人：王蔚静

关于上海市财政局 2025 年度生态环境保护
职责履行情况的专题报告

市委、市政府：

根据《上海市推动职能部门做好生态环境保护工作的实

施意见》（沪环督〔2024〕123 号）要求，市财政局对照市委

办公厅、市政府办公厅印发的《上海市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责

任清单》（沪委办〔2020〕71 号），对我局 2025 年度生态环境

保护工作履职情况报告如下：

一、建立持续稳定的财政资金投入机制

统筹用好我市节能减排、林业建设等专项资金以及中央

大气、水、土壤、固废污染防治、林业草原等转移支付资金，

支持构建清洁低碳能源体系，深入推进产业绿色低碳升级，

加快推动交通绿色低碳发展，不断完善资源循环利用体系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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持续加大生态环境治理投入。一是支持开展生活垃圾分类优

化提升，对达到高标准生活垃圾分类的小区（村）予以奖励，

促进生活垃圾源头减量和资源回收利用。二是支持系统推进

污水治理和节水减排工作，降低污水处理能耗，有效控制污

染物排放，持续改善城乡水环境质量。三是会同相关部门，

在全国率先制定实施国四柴油车淘汰更新补贴政策和国二非

道路移动机械更新补贴政策，推动全市空气质量持续改善。

四是出台新一轮 2025-2027 年林业政策，支持构建具有上海

特色、多层次、成网络、功能复合的超大城市森林生态体系。

五是建立工程土方跨区转运消纳补偿机制，推动拓展全市土

方消纳空间。六是统筹用好中央资金，聚焦重点领域精准发

力，全力保障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提升。2025 年污染防治和生

态文明建设共支出约 255.99 亿元。

二、落实市对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

会同相关部门落实市对区生态补偿转移支付制度。根据

生态补偿面积、补偿效果、生态投入、工作评价等因素，将

基本农田、林地、水源地和湿地等其他重点生态区域四个领

域的生态补偿资金分配到相关区。2025 年，市对区生态补偿

转移支付资金 41.5 亿元，同比增长 3%。

三、积极推进政府绿色采购制度

我市政府采购持续践行绿色采购理念，发挥政府采购政

策功能，助力实现“双碳”目标。按照财政部、国家发展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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革委《关于印发节能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

〔2019〕19号）和财政部、生态环境部《关于印发环境标志

产品政府采购品目清单的通知》（财库〔2019〕18 号）等要求，

对节能产品和环保产品实施强制采购或优先采购，积极支持

新能源汽车推广使用。2025 年，节能节水产品采购金额占相

关同类产品采购规模的 89.45%，环保产品采购金额占相关同

类产品采购规模的 85.66%。

特此报告。

上 海 市 财 政 局

2026 年 2月 26日

（联系人：彭洋；联系电话：18019272238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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